110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月-宣導內容
一、為響應全國110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月活動，「 路口慢看停，行人停看聽」為本年宣導倡議口號，請各班運用班會時間，共同研討如何強化交通安全，預防駕駛人及行人交通意外事故發生；另近期本校學生無照駕駛機車上放學事件增加，請同學切勿無照騎乘汽機車，年滿18歲並持有汽、機駕照同學亦請經家長同意後至生輔組申請核准，始可騎乘機車上放學。
(一)依據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略以：「汽車駕駛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，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，應同時施以四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： 1.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。2.領有機車駕駛執照，駕駛小型車。…」。另根據民法規範，如果駕駛人因為無照駕駛導致他人受傷、死亡或財產受損，還要對被害人負擔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，賠償被害人因為此次車禍所受到的損害；而如果駕駛人是限制行為能力人，其法定代理人也要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。
(二)另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11款第18條:不遵守學校交通規範或無照駕駛汽機車，情節嚴重者，將記過之懲處，並需參加本校交通安全輔導再教育。
(三)請同學強化交通安全觀念以維護生命安全，加強面向如下：
1.切勿無照駕駛汽、機車。
2.乘坐機車、騎乘自行車應配戴安全帽，搭乘汽車應繫妥安全帶。
3/大型車視野死角-遠離內輪差。
4.遵守交通安全四守則
(四)亦可至交通部-168 交通安全入口網（https://168.motc.gov.tw/）-教材與文宣項下連結。
二、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校安事件通報表(交通)資料統計，110年9月份計有高中(含國中)15 件、國小 6 件學生交通意外事件發生。事故類型以自行車 13 件居多，次為家長機車接送(3件)、學生無照駕駛機車（2件）及步行（3 件）等。
三、宣導主題「路口慢看停、行人停看聽」:
(一) 車輛：「慢」-接近路口，減慢速度；「看」-隨時擺頭察看左右後方有無人車；「停」-暫停，讓行穿線上的行人先行。
(二) 行人：「停」-穿越道路前先停下，在安全的地方等候；「看」-隨時左看右看再左看，注意轉彎車；「聽」-隨時聆聽四方車輛聲音來向。
四、交通安全四守則:
(一)「我看得見您，您看得見我，交通最安全」。
(二)「謹守安全空間--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」
(三)「利他用路觀--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」
(四)「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 —不作事故的製造者，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，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」。
五、自行車交通規則:
(一)設備（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19條）
不得擅自變更裝置，並應保持煞車、鈴號、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。
(二)裝載（道安規則122條）
不得附載坐人，載物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，重量不得超過20公斤，長度不得伸出前岔，並不得伸出車後1公尺，寬度不得超過車把手。
(三)行駛（道安規則124條）
1.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示，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靠右順序行駛，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，應靠右側路邊行駛。
3.不得侵入快車道或人行道行駛，並不得再禁止穿越地段穿越馬路。
(四)交岔路口行進或轉彎（道安規則125條）
1.左轉彎時，應繞越道路中心處左轉進入右側慢車道行進。
2.四車道以上道路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者，不得左轉。
(五)停車（道安規則131條）
慢車不得任意停放，應在規定地點或劃設之標線以內，順序排放。
(六)自行車闖紅燈、穿越快車道、或行駛快車道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可處300元到600元不等罰鍰。另外，自行車是不能載人的，違規會遭罰三百至六百元；而自行車也不能酒後騎車。
